
绳德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与
被告绳德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跃忠：

本院受理原告陶立生与被告马跃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723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肖战国：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
与被告肖战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昱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与被告李昱环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魏景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支行与被告魏景辉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拉赫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金凤区个体经营
顺发模板租赁站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106 民初 1337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来本院审判
管理办公室8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454号

童磊：

本院受理原告李娜诉被告童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偿
还原告借款121001.12元，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即年利息15.4%支付从
2021年11月1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2.判决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10000元，费
用共计131001.12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福：

本院受理原告海原县老城区程辉装饰家居生活馆诉你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
请求：1.请求支付原告剩余装修款41990元整；2.装饰装修合同
违约金 10%即 9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周丹：

本院受理原告王静与被告周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宁 0106 民 初
139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3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纪思洁与被执行人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
司银川分公司、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
中，申请执行人纪思洁提出书面追加申请，追加宁夏安格教育科技管理有限公
司股东袁莹、董文平为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在执行
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750号

张国亮：

本院受理原告付淮与你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退
还原告人民币14040元及4部对讲机；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申诉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2263号

银川醉伶珑摄影有限公司、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

宁夏醉伶珑柚颜摄影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崔丹与被告银川醉伶珑摄影有限公司、
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宁夏醉伶珑柚颜摄影有限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
银川醉玲珑摄影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2.责令三被告退还原
告相关费用总计 12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380号

冯树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倩诉被告冯树兵离婚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婚姻
关系，婚生女冯嘉怡，婚生子冯嘉扬均由原告抚养，被
告按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直至两个孩子独立生活止；
2.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荣威牌宁EG1533轿车
一辆）；3.本案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毛满仓：

本院受理原告马燕萍与被告毛满仓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请求判令解除原告马燕萍与被告毛满仓婚姻关系；2.请求判令婚生
女毛佳鑫由原告抚养，婚生子毛家奇由被告抚养，抚养费各自承担；
3.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位于泾源县黄花乡羊槽村一组35号院
落中牛棚（价值 3万元）归被告毛满仓所有，由被告给付原告财产折
价款1.5万元；4.请求依法分割夫妻共同债务信用社贷款40000元、马
福全债务 31259.5元、张兆科债务 40000元、马五十债务 21500元、马
黑虎债务 5000元；5.请求分割夫妻共同债权毛燕红 3000元、蔡东兵
16000元；6.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经济帮助费 10万元；7.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及代书费 200元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执10337号

杨波、苏瑞芳、杨宁、王婵、杨金勇、杨桂霞、宁夏易大中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执行人杨波、苏瑞芳、杨宁、
王婵、杨金勇、杨桂霞、宁夏易大中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22）宁 0104民初 13156号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宁夏易大中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基地长城路以南宁东大道西宁东紫荆花广场5栋一连二层
5-20室及5栋二层132铺房屋产权。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22）
宁 0104执 10337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 2023年 5月 4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
利。并于2023年6月5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
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10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
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该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
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浮20%），对于拍卖相
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拍卖。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仇立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决：1.被告支付
原告代付借款本金 3739.23元及利息 400元（自 2021
年 9月 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 4.75%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2年 12月 30日）；2.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2023）宁 0121民初 756号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检察院
监督指南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
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邱斌：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
的《个人借款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909.21元，利息 380.08元，罚息 213.71元（利息罚息暂计至
2022年8月4日），共计6503元；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以5909.21元为基数，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支付
2022年 8月 4日至款项结清之日止的利息及罚息；4.判决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产生债权的所有费用。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检察院监督
指南及廉政监督卡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永宁县人民法院杨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1572号

苏玲：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分行与被上诉人苏玲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下午 15 时 30 分在本
院西区（金凤区正源北街
人民巷 7 号）二楼 202 审
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邹刘银：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签
订的若干《个人借款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 47411.87元，利息 2256.12元，罚息 682.2元（利息
罚息暂计至2022年8月4日），共计50350.19元；3.请求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以 47411.87元为基数，按照借款合同约定
利率标准计算，支付 2022年 8月 4日至款项结清之日止的
利息及罚息；4.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产生债权的
所有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民事裁定书、检察院监督指南及廉政监督卡各一份。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永宁县人民
法院杨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782号

孙付：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与被告孙
付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
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原告享有案涉车
辆所有权；2.要求被告赔偿损失23322.76元（计算方式全部未付
租金38059.31元+违约金6863.45元-车辆收回时价值21600元=
23322.76元，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以欠付租金38059.31元为基数，
自 2019年 5月 28日起至合同到期日 2021年 7月 28日止，逾期
792天，按日万分之四的标准计算，违约金6863.45元）。3.请求法
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32号

杨小峰：

本院受理原告杨保清与被告杨小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0181民初232号民事判决书、履行
义务告知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小峰于本判决生
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杨保清借款 45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63元，由被告杨小峰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崇兴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240号

徐军辉、张娟：

原告朱静与被告宁夏灵武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农商行）、徐军辉、张娟、许志强、谢
荣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作出的（2022）宁 0181民初 424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原告朱
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800
元，由原告朱静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执异19号

马丽娟：

本院受理的宋素萍就余学
红申请执行马丽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宋素萍向本院申请变
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现本院
向你依法公告送达灵武市人民
法院（2023）宁0181执异19号执
行裁定书，该执行裁定书裁定变
更异议人宋素萍为本案的申请
执行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该执行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486号

李学银：

本院受理原告李会荣与被告李学银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装
修款 29500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费）。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48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
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 3日下午 08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579号

李鹏举、宁夏晟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柳向涛：

本院受理原告红寺堡区万顺发预制厂诉被告李鹏
举、宁夏晟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柳向涛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
付下剩货款550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03民初 57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新如意商贸有限公司、刘爱蓉、刘涛、蒋小菊：

本院审理原告石燕诉被告宁夏新如意商贸有限公司、刘爱蓉、刘涛、
蒋小菊、宁夏百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1233号民事裁定书（转普）及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新如意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偿还原告石燕借款本金 40000元、利息 12441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 6月
16日），共计 52441元，2022年 6月 17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 40000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10.2%继续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刘涛、
蒋小菊、刘爱蓉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刘
涛、蒋小菊、刘爱蓉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新如意商贸有限公
司追偿;三、驳回原告石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2元，公告费
800元，由被告宁夏新如意商贸有限公司、刘涛、蒋小菊、刘爱蓉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博：

本院审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诉被告杨博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博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偿还信用卡
透支借款本金 15817.01元，支付利息及手续费 2299.58元，合计
18116.59元，并以欠付借款本金15817.01元为基数，支付2022年7
月19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四倍计付；二、驳
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178元，由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负担 33
元，被告杨博负担 145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
窗口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乐：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福、田
有花、马晓云、马乐、马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19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
被告马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3万元、利息 7761.37元、罚息 2779.28元、复利
375.49元，合计40916.14元；二、被告马福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
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3年2月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
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1337.8元为基
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田有花、马晓
云、马乐、马荣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马福进行
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411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马福、田有花、马晓云、马乐、马荣共
同负担，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马乐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文华、马进云、马玉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李文华、
马红霞、马进云、马玉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19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
告李文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40000 元、利息 10309.68 元、罚息 4382.28 元、复利
519.28元，合计 55211.24元；二、被告李文华还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3年 2月 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
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4.985‰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 1545.12元
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4.985‰计算）；三、被告马红霞、
马进云、马玉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李文华进
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9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李文华、马红霞、马进云、马玉飞共
同负担，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李文华、马进云、马玉飞共同负担。限你们自
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陈宁福：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淑梅与你
的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王淑梅提出
诉讼请求：1.要求与被告解除婚姻
关系；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未
能向你方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 0122民
初 915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
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
三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1885号

曹占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丁宝金与被
告曹占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借款 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住址不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岗人民法
庭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宋磊与被执行人李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李健至今
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李健和李瑞名下共同共有
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银河东路胜利巷工业局 2号楼 4单元 3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
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因流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变卖
上述财产。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变卖标的：被执行人李健和李瑞名下共同共有的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银河东路胜利巷工业局 2号楼 4单元 3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
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二、变卖价格:按标的物现状即被执行人李健和李瑞名下共同共有
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银河东路胜利巷工业局 2号楼 4单元 3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
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二拍流拍价格170000元变卖。三、变卖期限：2023年4月26
日10时起60日，如有竞买人在60天内变卖期中的任一时间出价，则变卖自动进入到24小时
竞价倒计时。四、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23 年 4月 5日起至变卖结束止（除周
末、法定节假日外）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联系统一时间安排看
样。五、特别提醒：1.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院发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
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变卖公告及须知。2.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
担本标的瑕疵保证。3.变卖成交后十日内不交纳尾款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变卖咨询联系
电话：贺兰县人民法院：0951-3803872 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7795162684、18809585924 其他未尽事宜请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查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1898号

吴小斌：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卫华与被告吴小斌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租赁费用 2230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应诉，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超、任振卿、任文东：

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李超、任振卿、
任文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
民初 1542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李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款 2700000
元；二、被告任振卿、任文东对上述购房款 2700000元向原告宁夏中宁
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上述购房款后有
权向被告李超追偿；三、驳回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9458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29758
元，由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473元，被告李
超、任振卿、任文东负担 28285元。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258号

刘永峰：

原告赵恩忠与被告刘永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
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3258号民事判决，判令：被
告刘永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赵恩忠借款 22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0元，已减半收取 175
元，由被告刘永峰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3258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259号

宁夏示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金沙龙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示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3259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宁夏示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
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金沙龙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劳务费43152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78元，已减半收取 439元，由被告宁夏示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因本
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3259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874号

马涛：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告马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6874号民事判决,判决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租金158431元，违
约金37587.75元；原告有权对你名下宁C5B740
号“宝马”牌车辆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十一楼 11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135号

丁小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你、宁夏领越工贸有限公司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解除原告与丁小平签署的编号为 CNZ⁃
KHP002021386341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2.确认编号为CNZKHP002021386341的
《融资租赁合同（回租）》项下的租赁物：型号为DFH5250CCYA3东风牌重型仓栅式货车
一台（车牌号为宁AL1220，车架号为LGAX4D35XM9017498,发动机号为X3102409）的所
有权为原告所有，判令被告宁夏领越工贸有限公司办理过户手续；3.判令被告丁小平向
原告支付未付租金及车辆占有使用费 35752.76元（按照每月 8928.19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3月欠付起算至 2022年 6月车辆实际收回之日止）；4.判令被告丁小平向原告支付违
约金25781.99元；5.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齐华伟：

本院审理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支行与原审被告
齐华伟、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
裁定书。原审原告诉请：1.判令解除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支
行与齐华伟签订的编号为 2015年住字 0031号《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2.
判令齐华伟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241800.82元，支付利息 3857.37元、罚息
96.83元（暂计算至 2021年 4月 25日），并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
上述借款本金自 2021年 4月 26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原告有
权对齐华伟提供抵押的位于永宁县花间墅 21-1-05室房屋折价或拍卖、变
卖后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齐
华伟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齐华伟、宁夏
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边小娥、李坑：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小峰与被告边小娥、李坑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
民初17674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边小娥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李小峰支付货款4600元，并以
上述欠款为基数按年利率3.7%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9月
11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边小娥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4执3940号

白治强、包金玉、郭传敬、荣师凤：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与被执行人白治强、包金玉、郭传敬、荣师凤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0）宁0104民初529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们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依法裁定评
估、拍卖被执行人郭传敬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南侧，长城花园西区2号楼1207室
房产（产权证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5062538号），被执行人包金玉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兴庆区塞上骄子15号楼八层10号公寓房产（产权证号：2012036911）。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宁0104执394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同时通知你们于2023年5
月8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摇号确定评估
机构，逾期未到庭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并于2023年6月12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异议即视为无
异议。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
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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